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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交易

收購一間中國公司100%股權

董事會宣佈，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天怡於 2016年 12月 7日與賣方訂

立該協議，據此天怡將從賣方收購目標公司 100 %股權，代價為人民幣

28,000,000元（相等於約 31,500,000港元）。完成登記目標公司股權轉讓予天

怡後，目標公司將成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由於天怡於該協議日期前 12個月內已與目標公司（賣方之聯繫人）訂立生豬

交易，根據上市規則第 14.22條，收購事項及生豬交易將會合併計算。由於

上市規則第14.07條項下有關收購事項（與生豬交易合併計算時）之一個或以

上適用百分比率超過5%但所有適用百分比率均少於 25%，收購事項構成本

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且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申報及公告之規定。

– 1 –



該協議

日期 : 2016年12月7日

訂約方 : (A) 陳達峰（作為賣方）

(B) 天怡（福建）現代農業發展有限公司（作為買方）

賣方為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之管理層成員，而經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

知、所悉及所信，賣方並不是本公司之關連人士或本公司任何關連人士之聯

繫人，且除上述所披露者外，賣方獨立於本公司及本公司之關連人士。

根據該協議，賣方已同意出售而天怡已同意購買目標公司 100%股權，代價

為人民幣28,000,000元（相等於約31,500,000港元）。

代價

根據該協議，天怡將以現金（但並非實物）向賣方支付收購事項之代價合共人

民幣28,000,000元（相等於約31,500,000港元），並分期進行如下：

(1) 於2016年12月7日（即該協議日期）後3個營業日內將支付人民幣10,000,000
元；

(2) 於 2 0 1 7 年 4 月 3 0 日 前 且 登 記 股 權 轉 讓 後 7 個 營 業 日 內 將 支 付 人 民 幣

10,000,000元；

(3) 於2017年6月30日前且目標公司所有有關證件按天怡要求變更完畢，賣方

根據適用法例支付相關法例稅項及向天怡提供繳付該稅項之相關收據後

3個營業日內將支付人民幣8,000,000元。

代價之基準

代價乃由天怡及賣方公平磋商後按一般商業條款，並參照由一名合資格中國

估值師就目標公司所編製日期為 2016年 6月 6日之估值報告而釐定。根據該估

值報告，目標公司之價值為人民幣 28,059,877.63元（相等於約 31,567,362.33港
元）。

– 2 –



完成

完成登記目標公司股權轉讓予天怡後，目標公司將成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

屬公司。目標公司之財務業績將會悉數併入本公司之綜合賬目內。

目標公司之財務資料

下表概述於緊接收購事項前兩個財政年度目標公司根據適用中國財務報告準

則編製之經審核業績之淨利潤：

2014年 2015年
人民幣 人民幣

除稅及非經常項目前淨利潤 299,720.13 2,401,502.44

除稅及非經常項目後淨利潤 299,720.13 2,401,502.44

進行收購事項之理由

目標公司從事（其中包括）繁殖及飼養黑豬之業務。由於目標公司將成為本公

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供應予本公司之黑豬將會增加，且有助改善本集團豬肉

產品之質量。因此，訂立上述交易可促進本集團的業務發展，並提升本集團

的產能。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收購事項及該協議之條款屬公平合理，且

符合本公司股東之整體利益。

訂約方之一般資料

本集團為中國福建省極少數同類型公司中最大的垂直一體化豬肉供應商之

一。其綜合業務模式涵蓋由生豬養殖、生豬屠宰、切割豬肉至豬肉銷售及分

銷之完整產業鏈。本集團之主要豬肉產品包括冷凍白條豬肉、已切割豬肉、

冰鮮豬肉（供零售），以及內臟副產品等。有關本集團的更多資料，請參閱其

官方網站www.putian.com.hk（此網站包含的資料並不組成本公佈之一部分）。

目標公司主要從事繁殖及飼養黑豬之業務，以及買賣豬場，豬肉和動物飼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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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天怡於該協議日期前12個月內已與目標公司（賣方之聯繫人）訂立生豬交

易，根據上市規則第14.22條，收購事項及生豬交易將會合併計算。由於上市

規則第 14.07條項下有關收購事項（與生豬交易合併計算時）之一個或以上適

用百分比率超過5%但所有適用百分比率均少於25%，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之

須予披露交易，且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申報及公告之規定。

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收購事項」 指 天怡從賣方收購目標公司100%股權

「該協議」 指 日期為 2016年 12月 7日之買賣協議，據此天怡同

意購買而賣方同意出售目標公司100%股權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中國普甜食品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

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股份代號：1699）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包括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及獨立

非執行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不時之附屬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生豬交易」 指 天怡於訂立該協議前12個月內從目標公司收購生

豬及種豬，總代價約為人民幣 7,465,785.65元（相

等於約8,399,008.86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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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佈而言，不包括香港、

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目標公司」 指 莆田市鄉里香黑豬開發有限公司，一間根據中國

法律登記及成立的公司

「天怡」 指 天怡（福建）現代農業發展有限公司，一間根據

中國法律登記及成立的公司，並為本公司的間接

全資附屬公司

「賣方」 指 陳達峰

就本公佈而言，除另有所指外，一概採用人民幣1.00元=1.125港元的匯率（如

適用），僅供說明用途，且並不構成任何金額已經、可以或可能按該匯率或

任何其他匯率兌換之聲明。

承董事會命

中國普甜食品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蔡晨陽

香港，2016年12月7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蔡晨陽先生及蔡海芳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蔡子

榮先生、吳世明先生及王愛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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